
        民用直升机海上平台运行规定（ＣＣＡＲ-９４ＦＳ-Ⅲ） 

              （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２日中国民用航空总 

               局令第６７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民用直升机（以下简称直升机）在海上平台的运行，确保飞

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其它有关规定，参照国际民用航空

公约和国际海事组织的有关附件要求，并结合我国民用航空直升机海上平台飞行的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区域内从事海上平台飞行作业的直升机营运人

和驾驶员，必须遵守本规定。 

  在内陆水域从事水上平台飞行作业的直升机营运人和驾驶员，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直升机海上平台，是指海上漂浮或固定的建筑物上供直升机降落和起

飞的场地，包括海上移动平台、移动钻井平台、移动采油平台、自升式采油平台、

柱稳式平台（即半潜式平台和坐底式平台）、水面式平台（即船式平台和驳式平台）

等，俗称直升机甲板。 

   第四条 直升机海上平台的规格、设施、标准和运行条件，必须经中国民用航

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或其授权的机构审查批准，未经批准的直升机海上平

台不得投入使用。 

 

           第二章 直升机海上平台及障碍物限制 

 

   第五条 供直升机海上平台降落、起飞的直升机甲板及障碍物扇形区必须符合

下列条件： 

  （一）直升机甲板只能设在２１０°抵／离扇区内（见图－１）；　 

  （二）直升机甲板２１０°扇区的１８０°范围内，甲板边缘至水面５∶１的斜

坡以外，不允许有固定障碍物，如图－２所示； 

（三）单旋翼和横列式双旋翼直升机甲板不得小于所用直升机旋翼转动时最大全长

（Ｄ）为直径的圆形区域；高于直升机甲板平面０．２５ｍ以上的设施，只能设在

主起降方面一侧以图－３圆周Ａ点为圆心的１５０°扇形区内，对其高度的限制如图

－３所示； 
（四）纵列式双旋翼直升机甲板不得小于所用直升机０．９Ｄ为直径的圆形区域，

１５０°扇形区障碍物限制如图－４所示； 

  （五）纵列式双旋翼直升机，可以在矩形直升机甲板上平行于长边的方向进行

双向降落和起飞，但直升机甲板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１．长边不小于０．９Ｄ； 

  ２．短边不小于０．７５Ｄ； 

  ３．１５０°扇形区在矩形直升机甲板长边的一侧。 

  直升机甲板及１５０°扇形区障碍物限制如图－５所示。 

  （六）如果直升机甲板严格限制在昼间使用，并在风速不大于所用直升机"飞行



手册"规定最大风速的０．５倍、气流平稳、云高３００ｍ以上、能见度大于５Ｋｍ，

则： 

  １．单旋翼直升机可在以所用直升机旋翼直径（ＲＤ）为直径的直升机甲板上

降落和起飞，对其１８０°区域障碍物限制如图－６所示； 

  ２．纵列式双旋翼直升机可在不小于所用直升机０．７５Ｄ为直径的直升机甲

板上降落和起飞，对其１８０°区域障碍物限制如图－６所示。 

   第六条 海上船舶直升机甲板的规格及障碍物限制，必须符合图－７或图－８

的所示条件，方可用于直升机的降落和起飞。 

 

              第三章 灯光及助航设备 

 

   第七条 直升机海上平台在夜间使用时，降落区应当设有供直升机夜间降落和

起飞的探照灯，其安装位置及角度应当能保证灯光光束照射在降落环中心，并不得

妨碍驾驶员的视线和操作。 

   第八条 直升机甲板周边应当装设波长为５７０～５９０纳米的黄色或黄、蓝

交替的边界灯，灯的间隔不大于３ｍ。在灯上装有必要的滤光器或灯罩时，发光强

度不应少于１５．２９坎德拉（ｃｄ）。灯的安装高度不得低于甲板平面，且不高

于甲板平面０．２５ｍ。 

   第九条 在１５０°扇形区内，从Ａ点到以降落环中心为圆心的０．８３Ｄ范围

内（见图－３），如有高于甲板平面３ｍ～１５ｍ高度的障碍物，应当在其适当位

置装设发光强度不少于１０．２坎德拉（ｃｄ）的全方向红灯，或用泛光灯照射；

在１５０扇形区内，从降落环中心０．８３Ｄ范围以外（见图－３），如障碍物或

障碍物群高出甲板平面１５ｍ以上，应当在其障碍物或障碍物群的最高点安装发光

强度为２５．４８～２０３．８坎德拉（ｃｄ）的全方向红灯；如障碍物高出甲板

平面４５ｍ以上时，必须在其中间层加设障碍物灯，这些加设的中间层障碍物灯必

须在顶部灯与平台之间，以相等的间距设置，并且灯间距不得超过４５ｍ。  

   第十条 在１５０°扇形区内，从降落环中心到１．５倍所用直升机最大全长的

范围内（见图－３），如有高于３ｍ以上的障碍物，应当用宽度为０．５ｍ～６ｍ

桔红、白色交替或红、白交替或黑、白交替的条纹箍表示。 

   第十一条 直升机平台必须装设性能可满足飞行任务需要的收发信机（ＨＦ和

ＶＨＦ）、无方向性无线电信标发射机（ＮＤＢ）及气象保证设施（风标、计风仪、

场压计、温度计等）。 

 

                第四章 标识 

 

   第十二条 直升机甲板上必须在规定位置（见图－１）用１．２ｍ×１．２ｍ

的白色漆字标出海上平台的识别标志；直升机甲板应当漆成深灰色或深绿色，其周

缘用０．３ｍ～０．４ｍ宽度的白色漆勾画；降落环应当设在直升机海上平台的中

心位置，漆成宽度为１ｍ，内径等于所用最大直升机０．５Ｄ的黄色圆环；降落环

中心应当漆有笔划宽度为０．４ｍ，字的尺寸为４ｍ×２．４ｍ的白色"Ｈ"字样（见

图－１）。 



 

               第五章 安全设施 

 

   第十三条 直升机甲板表面应当设有防滑网或与防滑网等效的设施。甲板周边

应当设有宽度不小于１．５ｍ的安全网，安全网的外缘不得高出该甲板边缘以上

０．１５ｍ。 

   第十四条 直升机甲板必须设有埋头系留点，其数量、位置和强度必须能满足

系牢停在平台上的直升机的要求。 

   第十五条 在直升机平台附近易取的位置，应当设有标志明显的消防救护设施

和应急用品。 

   第十六条 执行海上平台飞行任务的直升机，必须装备永久性或可迅速展开的

浮漂救生设施（包括浮筒、救生衣、救生筏等）。 

 

                第六章 运行 

 

   第十七条 直升机起飞、降落时，除必要的值班人员外，任何人不得在直升机

甲板上逗留。直升机甲板上不允许有妨碍直升机降落和起飞的物体。 

  乘客必须按规定的路线上下直升机。 

   第十八条 直升机在海上平台起飞、降落的风速限制，按所使用直升机飞行手

册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驾驶员在行进中的船舶直升机甲板上起飞、降落，必须经过严格训

练，并在降落前准确了解船的行进速度及滚动角度；驾驶员在船舶直升机甲板降落

前，应当向值班员询问纵向和横向的运动数据，超过该机型手册规定时不得降落。 

   第二十条 直升机驾驶员可根据海上平台值班员通报的气象条件，参考风向标

（袋）及海浪建立起落航线，无把握时应当以不小于经济速度的速度，距障碍物５

０ｍ以上的高度通场观察。 

  对以主平台为中心，半径３ｋｍ海域内的平台群，如果严格限制在昼间、并云

高２００ｍ以上、能见度大于３ｋｍ的条件下使用，可由主平台值班员指挥直升机

降落和起飞。 

   第二十一条 执行海上平台飞行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必须认真计算起飞重量、

严禁超员、超载、超天气标准飞行。直升机增速前必须经过悬停检查，确信发动机

工作正常，并具备无地效起飞的剩余功率，方可增速。 

   第二十二条 执行海上平台飞行任务的直升机机长，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经海上平台带飞，掌握了海上平台起飞、降落的飞行技术，有１００小

时以上的海上飞行经历，熟悉海上飞行特点，飞行理论、技术考试合格，取得海上

飞行正驾驶的技术授权； 

  （二）取得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三）海上昼间或夜间间断飞行９０天，必须经飞行检查合格后，方可执行海

上平台飞行任务。 

   第二十三条 外籍直升机驾驶员，应当在民航总局办理执照认可手续并经熟练

带飞后，方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区域内执行海上平台飞行任务。 



   第二十四条 直升机驾驶员目视海上平台起飞、降落的最低天气标准为： 

  （一）昼间云高２００ｍ，能见度３ｋｍ； 

  （二）夜间云高３００ｍ，能见度５ｋｍ。 

   第二十五条 直升机驾驶员用平台导航台作仪表进近的最低天气标准为： 

  （一）用气压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等于并架高度加上８０ｍ； 

  （二）用无线电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等于井架高度加上６０ｍ； 

  （三）最低云底高等于最低下降高度加上１０ｍ； 

  （四）昼间能见度为１ｋｍ，夜间能见度为１．５ｋｍ。 

   第二十六条 直升机驾驶员用机载雷达／导航台作仪表进近昼间的最低天气标

准为： 

  （一）用气压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等于９０ｍ，云高为１００ｍ，能见度

为１Ｋｍ； 

  （二）用无线电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等于６０ｍ，云高为７０ｍ，能见度

为１ｋｍ。 

  直升机驾驶员用机载雷达／导航台作仪表进近夜间的最低天气标准为： 

  （一）用气压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等于１２０ｍ，云高为１３０ｍ，能见

度为１．５ｋｍ； 

  （二）用无线电高度表时，最低下降高度等于９０ｍ，云高为１００ｍ，能见

度为１．５ｋｍ。 

   第二十七条 直升机营运人应当根据本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制定适合本公司情

况的直升机海上平台运行手册。 

 

                第七章 罚则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的直升机营运人，由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

理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运行，处以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并追究其营运人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二十一条的飞行驾驶员，根据造成后果

的严重程度，由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给其通报批评或吊扣其驾驶执照三至六

个月。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在本规定发布之日前已有的不符合本规

定要求的平台，应当按照本规定进行调整改进。 

  （图略） 

 

 
 


